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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数据时代，电商平台利用算法进行个性化定价引发了“大数据‘杀熟’”问题，其本质在于算法不透

明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与消费者权利失衡。本文以算法透明化为切入点，探讨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的

法律规制路径。现行法律规制存在多重困境，针对其困境在规制路径上，应在制度层面建立算法备案与

风险评估机制；在技术层面推动算法可解释化与第三方审计制度；在权利层面强化消费者的知情权、拒

绝权与解释权。电商平台算法透明化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法治与公平的要求。通过制度、技术与权利

的三重治理，可构建多元共治的算法监管体系，实现电商经济的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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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big data, e-commerce platforms have increasingly adopted algorithmic person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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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ing, giving rise to the phenomenon of “big data ‘price discrimination’”. The essence of this issue 
lies in algorithmic opacity, which leads to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the imbalance of consumer 
rights.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gorithmic transparency, explores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big data “price discrimination” on e-commerce platforms. The existing legal framework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regulatory pathways should include establishing algo-
rithm filing and risk assessment mechanisms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promoting algorithmic in-
terpretability and third-party auditing at the technical level, and strengthening consumers’ rights 
to know, to refuse, and to demand explanations at the rights-protection level. Algorithmic transpar-
ency is not only a technical requirement but also a legal and ethical necessity. Through a trinity of 
institutional, technical, and rights-based governance, a multi-stakeholder regulatory system can be 
built to ensure fairn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e-commerc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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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电子商务平台已成为现代社会商品流通和消费活动的重要载体。平台企

业凭借其数据聚合优势与算法技术能力，通过对用户行为、偏好、消费习惯的深度挖掘，实现了个性化

推荐与精准营销。然而，算法驱动下的“智能定价”并非总能带来公平交易——在部分电商平台上，“大

数据杀熟”现象屡见不鲜。所谓“杀熟”，即经营者基于算法对不同消费者实行差别化定价，使老用户

或高粘性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支付更高价格。 
这一现象的普遍化不仅削弱了消费者对电商平台的信任，也在法律层面引发了关于公平交易、信息

透明与个人数据权的系统性问题。与传统的价格歧视不同，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隐藏于算法逻辑之

中，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技术复杂性。消费者往往难以察觉自身权益被侵害，更无法通过常规的证据途

径证明不公定价的存在[1]。由此，现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价格法》《反垄断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制度在实践中面临适用困境。 
近年来，国家层面已逐步重视算法治理问题。2022 年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

首次明确提出算法透明与可解释原则，要求服务提供者保障用户的知情权与选择权[2]。但从监管执行角

度看，该规定主要聚焦信息内容推荐领域，对算法定价、个性化营销等行为的规制仍显不足。如何在维

护市场创新活力的同时，防止算法滥用、保障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成为法律治理亟待解决的新命题。 
国内关于大数据“杀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消费者权益保护、价格规制与算法治理三个方向：在消

费者权益保护领域，学者多聚焦于“杀熟”对公平交易权与知情权的侵害，但普遍停留在原则性分析，

对算法定价机制缺乏技术层面的解释；在价格法与反垄断法研究中，部分学者将“杀熟”纳入价格歧视

框架讨论，但尚未建立“合法差别定价”与“违法差别定价”的明确界限；在数据与算法治理研究方面，

虽已关注平台算法黑箱、数据优势与平台义务，但关于算法透明化的制度设计、可解释化技术路径及可

操作的监管机制讨论仍显不足。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对电商平台大数据定价的经济学基础阐释不足，也

缺乏能够将制度、技术与消费者权利融合的系统化治理方案，这正是本文拟以“算法透明化”视角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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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治理”框架的理论落脚点与创新空间。 
因此，从“算法透明化”视角重新审视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方面，透明化是算法治理的基础，是打破技术“黑箱”、重塑信任机制的前提；另一方面，它为法律

规制提供了可操作的抓手，通过强化算法披露、审计与问责机制，能够实现对数字经济活动的有效约束。

本文将以电商平台为研究场景，从算法透明化视角探讨大数据“杀熟”的法律规制路径，力求为数字经

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借鉴。 

2. 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行为的法律界定 

2.1. 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的概念及法律性质 

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是指电商经营者利用掌握的用户数据，通过算法模型对消费者进行精

准画像和行为预测，从而在同一交易条件下实施差别化定价或服务，以获取超额收益的行为[3]。其本质

是一种建立在信息不对称与算法控制基础上的价格歧视行为。与传统“杀熟”不同，数字化算法技术使

得这种差别化更加精准、隐蔽且规模化。 
在实务中，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常表现为：同一商品或服务，面对新用户与老用户、不同消费水

平的用户，系统自动生成不同价格或优惠方案。例如，在线旅游、外卖、打车平台等根据用户设备类型、

地理位置、消费频率及支付记录进行分级定价，央视“315”晚会曾曝光某旅游平台对新老用户同一酒店

房价差价高达数百元的案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4]。 
从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的法律性质来看，首先，其属于违反公平交易原则的民事侵权行为。《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8 条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权。大数据“杀熟”破坏了市场交易的公开、公平

原则，构成不正当差别待遇。消费者在信息严重不对称情况下被动接受价格，实质上丧失了自主选择与

议价能力。 
再次，其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根据《反垄断法》第 22 条，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

不得无正当理由对交易相同条件的交易相对人实行差别待遇。平台若利用算法优势对特定用户群体定价

更高，即使其辩称为“个性化定价”，仍可能因缺乏合理性而构成差别待遇滥用。 
最后，其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虚假交易规定。电商平台若通过操纵算法推荐和价格信息，

误导消费者做出不真实交易判断，可构成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这种“隐形操控”在形式

上虽非直接欺诈，但在结果上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与选择权。 

2.2. 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的特征 

2.2.1. 隐蔽性与非对称性 
传统的价格歧视往往具有可识别性，而电商平台利用算法动态定价，价格调整在瞬间完成且随用户

特征变化而变化，消费者难以察觉被“区别对待”。即使同一商品在相同时间、相同条件下展示价格不

同，消费者也难以获取充分证据证明平台存在歧视行为。这种技术隐蔽性使得监管机关取证困难，法律

责任难以落实。 
大数据“杀熟”以算法为中介，消费者难以察觉价格歧视存在，更难获得证明其被“杀熟”的证据。

算法逻辑与数据模型由平台掌控，用户处于信息弱势地位。 

2.2.2. 算法与数据双重垄断 
电商平台掌握着庞大的用户数据与算法模型，通过大规模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不仅能预测消费者

的购买意图，还能精准评估其支付意愿。这种能力强化了平台对价格的控制力，使其在信息与交易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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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事实上的垄断地位。消费者在交易中处于弱势，被动接受算法结果。算法与数据的垄断结合，形成

了技术性市场支配地位。 

2.2.3. 合理性与违法性的模糊边界 
电商平台的个性化推荐与差异化定价，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市场效率与消费者体验。但当算法目标

从“满足需求”转向“最大化利润”，且以牺牲特定群体利益为代价时，便突破了法律边界。由于缺乏透

明机制与外部监督，算法在合法与违法之间形成灰色地带，导致规制困境与取证障碍。 
个性化推荐、动态定价在本质上是促进市场效率的技术创新。然而，当电商平台利用算法刻意区分

“熟客”与“新客”，且差价明显缺乏成本依据时，该行为便滑向“歧视性定价”的违法领域。 

2.2.4. 侵权责任主体的复合性 
电商平台运营商是算法的设计者与受益者，但算法模型的开发、运行往往涉及多个第三方技术提供

者。如何明确各主体在“杀熟”行为中的责任分配，是当前法律认定的重要难题[5]。 
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兼具经济合理性与法律风险性。其法律定性不仅取决于价格差异本身，还

在于算法逻辑是否违反公平原则与消费者知情权。要实现有效规制，必须从算法透明化入手，打破信息

不对称的“黑箱”，这也为接下来探讨现行法律困境与改进路径奠定基础。 

2.3. 价格歧视理论的引入与“杀熟”的法律边界 

在经济学理论中，大数据“杀熟”通常被视为算法驱动的价格歧视行为。价格歧视并非天然违法，

其合法性取决于类型与福利效应。根据皮古(Pigou)的经典理论，价格歧视主要可区分为三类： 
1) 一级价格歧视(完全歧视)。经营者根据每位消费者的最大支付意愿单独定价，即“量身定制价格”。

在算法时代，平台利用大规模数据分析用户偏好，最易演化为大数据“杀熟”。其通常会损害消费者剩

余，破坏市场公平，属于应重点规制的类别。2) 二级价格歧视(自我选择式)。如不同套餐、会员制度、折

扣阶梯等，消费者可根据自身需求作出选择。这类定价方式具有一定的效率提升效果，通常不属于违法

行为。3) 三级价格歧视(群体区隔)。如学生票、老年票等基于可识别群体特征的差异化定价。若差别待

遇具有合理性(如公共福利)，应被允许；但若基于不透明的算法推断用户“忠诚度”、消费能力等，则可

能构成违法的不当差别待遇。 
基于经济学分析，可以更精准界定大数据“杀熟”的违法边界：并非所有个性化定价都违法，只有

基于隐蔽算法、未经同意、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差别化定价才应受到规制；算法应当透明可解释，否则消

费者无法判断其定价是否合理；平台不得基于忠诚度或历史消费能力提高“老用户价格”，此类行为兼

具不公平性与欺诈性，属于应被明确禁止的算法歧视。 
因此，“大数据杀熟”是价格歧视在数字经济条件下的扭曲表现，其本质在于利用信息优势进行不

透明、不对称、不公平的差别定价，与合理的个性化服务根本不同。法律规制应着眼于规则透明、算法

可解释与消费者授权三项核心原则。 

3. 现行法律规制的困境 

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行为表面上属于市场经济中“价格差异化”的一种体现，但其背后隐含的

算法操控、数据不对称与隐私滥用，使其难以被传统法律框架准确规制。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已初步建立起对电商行为、个人信息使用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规制框架。《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均包含与大数据定

价相关的条款。然而，在实践中，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仍屡禁不止，反映出法律规范在适用层面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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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困境。这些困境主要表现为规范体系的模糊性、执法机制的取证难题，以及监管能力的技术滞后性。 

3.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制不足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8 条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权”，第 20 条要求经营者不得设定不公平、

不合理的交易条件。然而，法律条文仅停留于原则层面，对算法定价、数据利用等数字化情境下的新型

侵权缺乏具体指引。 
在传统消费场景中，消费者可以通过对比不同商家报价判断价格是否合理，但在算法主导的电商平

台经济中，价格形成机制隐藏于数据模型与推荐系统之中，消费者难以直接感知。此时，即使“被杀熟”，

也难以证明电商平台存在故意或差别化操作。此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缺乏关于“算法知情权”与

“价格解释权”的具体规定。消费者通常只能被动接受系统推荐的价格或方案，无法知晓价格计算依据。

即便消费者怀疑存在不公，也缺乏请求平台披露算法逻辑或提供差价解释的权利救济途径，由此导致的

维权困境，使得“公平交易权”在算法环境下难以实现实质保障[6]。 

3.2. 《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局限 

3.2.1.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难 
《反垄断法》第 22 条规定经营者不得无正当理由对交易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实行差别待遇。理论

上，大数据“杀熟”属于“差别待遇”范畴，但在实践中难以认定平台是否具备“市场支配地位”，以及

差价是否构成滥用行为[7]。 
例如，在电商平台竞争激烈的行业中，企业可能辩称价格差异是算法“动态调整”的结果，并非主

观歧视，司法机关若缺乏算法审查能力，往往难以揭示歧视性定价的意图与机制。 

3.2.2.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欺诈性”门槛过高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8 条禁止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但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通常并

非直接虚假陈述，而是通过差异化算法隐性操控，未达到“虚假宣传”的构成标准。同时，第 12 条关于

“利用技术手段影响用户选择”的规定主要针对流量操控、刷单等行为，对算法差价缺乏针对性。结果

是，平台可借“个性化推荐”“价格优化”等名义规避监管。 

3.2.3. 举证难与监管弱化 
在算法主导的定价体系中，歧视性决策往往由 AI 自动执行，其逻辑、参数及训练数据不透明。消费

者或执法机关若无技术手段获取证据，极难证明“算法意图”与“差别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且涉及案

件大多金额较小且缺乏司法案例判例，进而增加了举证难度[8]。这使得《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

法》的适用在技术层面和实践应用中受到限制。 

3.3. 《个人信息保护法》与算法推荐规定的局限 

3.3.1. 可解释性要求的空泛化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4 条提出“个人有权要求对自动化决策的规则作出说明”，并可拒绝基于个

人画像的推送。然而，法律未明确企业应披露的内容范围与标准。多数电商平台以“商业秘密”为由拒

绝披露算法细节，导致消费者权利落空。 

3.3.2. 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的“软法”属性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虽确立了“算法透明、可解释、可选择”原则，但其核心监

管对象是内容推荐与信息传播秩序，而非价格算法。监管主体为网信部门，缺乏与市场监管、反垄断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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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衔接机制。此外，该规定以行业“备案–告知–自评”为主要模式，监管多为事后抽查，缺乏强制披

露与行政问责条款，执行力度有限。 

3.3.3. 用户权利保障的现实困境 
消费者虽有权拒绝基于画像的推荐，但在实践中“拒绝”意味着失去个性化服务与优惠信息，多数

用户在知情不充分的情况下默认了电商平台的同意算法推荐，形成“被迫接受”的合意假象[9]，这也揭

示了算法透明与用户选择之间的结构性失衡。 

3.4. 执法与司法层面的现实障碍 

3.4.1. 部门监管碎片化 
当前算法治理涉及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等多个机构，但缺乏统一的权责划分与协调机制。

对于“大数据杀熟”，各部门往往以“职能不属己”为由相互推诿，导致监管空白。 

3.4.2. 技术审查能力不足 
执法机关和司法机构普遍缺乏算法解读与数据取证能力，无法独立验证平台定价模型的逻辑是否存在

歧视。虽然近年来有部分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尝试“算法审计”制度，但尚处试点阶段，缺乏标准化依据。 

3.4.3. 救济路径缺乏系统设计 
当前消费者针对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维权多依赖个体投诉或舆论曝光，司法救济缺乏代表性诉

讼机制。《民事诉讼法》第 55 条虽规定公益诉讼制度，但适用范围主要限于环境与食品安全领域，尚未

延伸至算法歧视等数字经济侵权问题。 
综上来看，现行法律体系在面对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时呈现出“三重困境”：规范滞后、执法乏

力、救济缺位。要实现有效治理，必须跳出传统法律逻辑，从“算法透明化”入手，构建能够穿透技术黑

箱、强化问责机制的综合性规制框架。这不仅是制度更新的要求，更是实现数字经济公平秩序的关键路径。 

4. 算法透明化视角下的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规制路径 

针对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行为所暴露出的法律滞后、监管困境和权利弱化问题，仅依靠传统法

律条款已无法有效应对。传统的法律规制多依赖事后追责与行政执法，而算法技术的隐蔽性与自我学习

特征，使这种模式难以有效应对。要打破算法“黑箱”，实现公平透明的数字市场秩序，必须以“算法透

明化”为切入点，从制度、技术与权利三个层面构建系统化的治理路径。 

4.1. 算法透明化的内涵与价值 

“算法透明化”是指在算法的设计、运行与结果阶段，保证外部主体能够理解其逻辑、目的与影响，

从而实现可监督、可问责的治理目标。它包括三个层次：(1) 制度透明——建立企业算法备案与监管审查

制度；(2) 技术透明——要求算法具备可解释性与外部审计机制；(3) 权利透明——赋予消费者对算法的

知情、查询与拒绝权。 
算法透明化的意义在于：通过信息披露缓解消费者与平台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执法机关提供监管

与举证依据；促进企业在算法设计中主动嵌入合规与伦理约束，实现“技术–法律”双重问责[10]。 

4.2. 制度层面：建立算法备案与审查机制 

4.2.1. 算法备案制度 
借鉴欧盟《数字服务法案》和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对电商平台的定价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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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分级备案与动态监管。针对电商平台价格算法，应建立专项备案制度，由市场监管总局牵头，要求

企业在算法上线前提交以下信息：定价模型的基本逻辑与变量说明；数据来源及合法性证明；可能引发

价格差异的机制分析。备案信息不要求公开所有算法源代码，但应当实现可监管可追溯；备案制度既能

形成事前约束，也为事后执法提供基础。 

4.2.2. 算法审查与年度评估制度 
借鉴欧盟 GDPR 第 35 条的“数据保护影响评估”机制，建立算法影响评估报告制度。电商平台每年

需提交算法运行对用户公平性影响的报告，并接受独立机构抽查[11]。同时，应设立算法风险等级分类：

对涉及价格、信用、金融等高风险领域的算法实施重点监管。 

4.2.3. 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 
完善跨部门协同监管体系，市场监管、网信、工信等部门应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联合执法平台，形

成统一的算法治理标准。可探索设立“算法治理专门委员会”，负责电商平台算法备案审核、技术评估

及违规惩戒建议，推动算法监管从“事后处罚”向“事前防控”转型。通过数据接口和算法备案共享平

台，解决当前部门监管碎片化问题。 

4.3. 技术层面：推动算法可解释化与第三方审计机制 

4.3.1. 强化算法可解释性义务 
在法律上明确企业有义务向监管机构说明算法的定价逻辑、参数来源和优化机制。《个人信息保护

法》第 24 条虽提出“规则说明”要求，但缺乏实施标准，应细化为：对用户层面，以通俗语言说明算法

推荐或价格生成的主要因素；对监管层面，以技术文档形式披露模型结构、权重分配和训练数据来源。 
算法透明化的核心是让算法的逻辑、目的与结果可理解、可追溯，其中电商平台应在技术层面承担

更高的自我治理义务。例如，可采用“可解释人工智能”技术，使定价算法输出的每一次价格结果都能

溯源至具体数据和逻辑节点[12]。 

4.3.2. 建立第三方算法审计制度 
借鉴金融审计思路，引入独立的算法评估机构，对企业算法进行合规性检测与差别化风险评估。审

计重点包括：是否存在基于用户属性的不合理差别定价；算法训练数据是否存在偏见或过度采集；定价

模型是否设置人为操控参数。审计结果应向监管部门备案，并可在消费者请求时部分公开。同时，应明

确第三方机构的法律地位与保密义务，防止商业机密泄露风险。 

4.3.3. 建设国家级算法监管沙箱 
对于创新型电商平台的企业，可设立算法试运行机制，在监管沙箱内进行合规测试。监管机构可实

时监测算法运行结果，对潜在歧视性定价进行早期预警。此举既能保障技术创新，又能防范系统性风险。 

4.4. 权利层面：完善消费者算法权利体系 

4.4.1. 强化“算法知情权”与“价格解释权” 
赋予消费者要求电商平台说明价格差异来源的权利。电商平台在提供个性化定价时，应在显著位置

提示“该价格基于算法推荐”，并说明主要定价因素，消费者有权要求获得价格形成逻辑的合理解释。 

4.4.2. 确立“算法拒绝权” 

应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4 条关于“自动化决策拒绝权”的规定。电商平台在实施个性化定价

前，应明确告知消费者是否采用差别化算法，并提供“关闭个性化推荐”或“恢复统一价格”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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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拒绝选择应当简便、有效，不得以降低服务质量或拒绝交易为条件。借鉴欧盟 GDPR 第 22 条

“拒绝自动化决策权”，消费者应当能够拒绝基于个人画像的差别化价格决策，并可选择“非个性化模

式”，平台不得以“功能受限”为由剥夺拒绝权[13]。 

4.4.3. 推进消费者集体救济与公益诉讼机制 
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具有群体性和隐蔽性，应当将算法歧视纳入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允

许消费者协会或检察机关对典型算法侵权行为提起诉讼。此外，可考虑建立“算法歧视举报与仲裁平台”，

降低维权门槛，推动行政调解与司法衔接。 

4.4.4. 引入“算法合规告知书”制度 

在用户注册或更新隐私政策时，电商平台应提供一份算法合规告知书，明确说明：是否使用个性化

定价；用户画像的主要依据；用户拒绝或撤回授权的途径。该告知书应以简明语言呈现，避免“隐私政

策冗长陷阱”。 
透明化不仅是一种监管手段，更是一种数字治理理念。通过多方共治，可以逐步形成“算法可控、

责任可溯、决策可解释”的治理生态，实现技术创新与法律秩序的协调共生。算法透明化是破解电商平

台大数据“杀熟”困境的关键路径，通过制度备案、技术审计与权利赋能的三重机制，既能在源头上防

止算法滥用，又能在后端保障消费者的实质性权利。未来，应进一步完善法律配套制度，形成可操作的

算法透明化标准体系，使公平、诚信与可解释成为数字经济的基本原则。 

5. 结语 

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电商平台凭借大数据与算法技术极大地提升了市场效率与用户体验，

但同时也催生了以“杀熟”为代表的算法歧视问题。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现象揭示出技术理性与市

场伦理之间的紧张关系：当算法被用于利润最大化而非公共利益时，其结果往往是对公平交易原则的侵

蚀。 
从法律规制的角度看，传统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虽可提供一般性保护，但面对电

商平台算法的隐蔽性、自主性和技术壁垒，现有规则呈现出明显滞后。仅靠事后惩治无法有效遏制“算

法歧视”，亟须在治理理念上由“结果规制”转向“过程规制”，从源头上引导算法的透明与合规。 
算法透明化正是破解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困境的关键路径。它通过信息披露、可解释性与审计

机制，实现了算法从“黑箱”到“可视”的转变，使法律能够介入算法决策的全过程，重塑市场信任与公

平秩序。透明化不仅是一项技术要求，更是一项制度承诺，它要求企业将合规性内嵌于算法设计之中，

要求政府建立科学的审查与备案体系，也要求公众具备基本的算法识读能力。 
未来，算法治理应当在法律、伦理与技术三者之间形成动态平衡：一方面，立法应进一步明确算法

透明化的边界与标准，使其具有可操作性与可问责性；另一方面，应当鼓励企业建立内部合规机制与第

三方审计制度，推动算法审慎使用与社会责任共担；同时，监管机构、行业组织与消费者共同参与的多

元共治格局，将成为维护电商平台数字经济公平正义的基础。唯有在透明、可解释、可问责的法治框架

下，才能在保障电商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实现数据利用与公平竞争的动态平衡，推动数字经济在法治

轨道上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1] 孙善微. 大数据背景下价格欺诈行为的法律规制——以大数据“杀熟”为例[J]. 北方经贸, 2018(7): 51-52.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国家互联网信用办法室规章: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EB/O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24205


周纯 
 

 

DOI: 10.12677/ecl.2025.14124205 3007 电子商务评论 
 

https://www.gov.cn/zhengce/2022-11/26/content_5728941.htm, 2022-11-26. 
[3] 陈慧. 经济法视角下应对大数据杀熟现象的对策分析[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5, 24(13): 26-28.  

[4] 法治日报. 记者调查大数据杀熟现象: App 上订酒店, 黄金会员比普通会员贵 211 元[EB/OL].  
https://news.cctv.com/2024/01/25/ARTI6kavuKkfj93u9KvjOuYY240125.shtml, 2024-01-25. 

[5] 欣岩. 消费者权益保护视域下“大数据杀熟”现象的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桂林: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2022.  

[6] 王轶众. 数字经济时代下“大数据杀熟”行为的规制[J]. 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 2025(5): 38-40.  

[7] 孙宇. 算法个性化定价: 经济原理、实施风险与法律规制[J]. 南方金融, 2023(7): 56-68.  

[8] 冯修冉. 大数据“杀熟”行为法律问题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22.  

[9] 闫磊. 大数据营销中的消费者隐私保护问题研究[J]. 市场瞭望, 2025(6): 1-3.  

[10] 季冬梅. 人工智能透明性原则的制度构建: 范式选择与要素分析[J]. 科学学研究, 2022, 40(4): 611-618, 757.  
[11] (2023)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https://gdpr-info.eu/  
[12] 卢新元, 徐安琪, 张进澳. 探寻可解释人工智能(XAI)的“解释奇点”: 基于 AIGC 信息采纳视角[J/OL]. 数据分析

与知识发现: 1-18. https://link.cnki.net/urlid/10.1478.G2.20250919.1603.004, 2025-11-11.  

[13] 周丽娜. 智媒时代算法推荐对用户自主性的解构与重构——基于规则治理的视角[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

报), 2023, 45(10): 69-77.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24205
https://www.gov.cn/zhengce/2022-11/26/content_5728941.htm
https://news.cctv.com/2024/01/25/ARTI6kavuKkfj93u9KvjOuYY240125.shtml
https://gdpr-info.eu/
https://link.cnki.net/urlid/10.1478.G2.20250919.1603.004

	算法透明化视角下的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法律规制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A Legal Study on the Regulation of Big Data “Price Discrimination” on E-Commerce Platfo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gorithmic Transparency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行为的法律界定
	2.1. 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的概念及法律性质
	2.2. 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的特征
	2.2.1. 隐蔽性与非对称性
	2.2.2. 算法与数据双重垄断
	2.2.3. 合理性与违法性的模糊边界
	2.2.4. 侵权责任主体的复合性

	2.3. 价格歧视理论的引入与“杀熟”的法律边界

	3. 现行法律规制的困境
	3.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制不足
	3.2. 《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局限
	3.2.1.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难
	3.2.2.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欺诈性”门槛过高
	3.2.3. 举证难与监管弱化

	3.3. 《个人信息保护法》与算法推荐规定的局限
	3.3.1. 可解释性要求的空泛化
	3.3.2. 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的“软法”属性
	3.3.3. 用户权利保障的现实困境

	3.4. 执法与司法层面的现实障碍
	3.4.1. 部门监管碎片化
	3.4.2. 技术审查能力不足
	3.4.3. 救济路径缺乏系统设计


	4. 算法透明化视角下的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规制路径
	4.1. 算法透明化的内涵与价值
	4.2. 制度层面：建立算法备案与审查机制
	4.2.1. 算法备案制度
	4.2.2. 算法审查与年度评估制度
	4.2.3. 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

	4.3. 技术层面：推动算法可解释化与第三方审计机制
	4.3.1. 强化算法可解释性义务
	4.3.2. 建立第三方算法审计制度
	4.3.3. 建设国家级算法监管沙箱

	4.4. 权利层面：完善消费者算法权利体系
	4.4.1. 强化“算法知情权”与“价格解释权”
	4.4.2. 确立“算法拒绝权”
	4.4.3. 推进消费者集体救济与公益诉讼机制
	4.4.4. 引入“算法合规告知书”制度


	5. 结语
	参考文献

